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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名稱：個人資料變更申請標準作業程序 

文件編號：SOP01-6-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分機：248 

制(修)訂日期：108.1.18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(一)國立臺南大學「學則」第 52條。 

(二)國立臺南大學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。 

二、作業流程說明： 

(一)推廣組學員填具「國立臺南大學個人資料變更申請表」並檢附「戶籍謄本」

等相關證明文件，向進修推廣組提出申請。 

1.查核申請人之學員資料。 

2.確認申請人檢附「戶籍謄本」等相關證明文件。 

(二)承辦人進行學員基本資料確認及更改個人資料作業。 

(三)更改資料範圍含姓名、生日、地址、聯絡方式等個人資訊。 

(四)完成更改作業後，申請人如需重新補發相關證明文件等，則可依各項證明

書（含補發）申請作業流程辦理。 

(五)學員申請之「個資更改作業」相關表件造冊存檔及列入業務移交之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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